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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22年4月26日

（2022）浙0503民初74号
湖州多方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湖州

重兆华泉纸箱厂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
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
达民事判决书、判后答疑告知书、上诉费交纳通知书。判
决如下：限被告湖州多方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湖州重兆华泉纸箱厂价款65274
元，并支付逾期利息（以65274元为基数，自2022年1月5
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
市场报价利率的1.5倍计付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如果未
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
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432元，减半收取
716元，由被告湖州多方医疗器械有限公司负担。自本公
告刊登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湖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2)浙0523民初1066号

谷月明:本院受理原告安吉递铺能强陶瓷商行诉你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材料。
本案安吉递铺能强陶瓷商行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
被告立即支付原告货款140000元并偿付逾期付款的损失
(逾期付款的利息，按LPR从原告提起诉讼之日起计算至款
清);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上述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十五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
逾期不举证视为放弃举证权利，逾期不答辩不影响本案审
理。本案定于2022年6月20日上午9时00分在灵峰法庭
(安吉县天荒坪北路501号递铺法庭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不到庭，将依法缺席审理。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19)浙0523破2号之三

2019年8月16日，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受理浙江
安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
州安吉支行对浙江艾玛家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艾玛公司”)
的破产清算申请。经报请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同意，该案移
交本院审理。2020年6月12日，经管理人申请，本院裁定艾
玛公司、杭州正天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天公司”)合并破
产。2022年3月28日，艾玛公司、正天公司管理人以艾玛公
司、正天公司破产财产分配已完成为由，申请本院裁定终结
艾玛公司、正天公司破产清算程序，并提交《关于破产财产分
配执行情况的报告》。本院认为，艾玛公司、正天公司破产财

产分配已完成，现管理人提交破产财产分配报告并提请本院
裁定终结破产程序，符合法律规定，应予以准许。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二十条第三款的规定，本院
于2022年4月6日终结浙江艾玛家居有限公司、杭州正天实
业有限公司破产程序。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22)浙0782民初1881号

王慧、上饶县暄暄食品商行:本院受理原告徐秀容为与被
告王慧、上饶县暄暄食品商行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
结。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五条的规定，向你们送达本院(2022)浙0782民初1881号
民事判决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义乌市人民法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上诉案件交纳诉讼费用通知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22)浙0783破1号之一

2021年12月20日，本院根据申请人何杭青的申请裁
定受理东阳市加朗建材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经查，东
阳市加朗建材有限公司无财产可供分配，且其财产不足以
支付破产费用及管理人报酬，现管理人申请宣告东阳市加
朗建材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破产程序。本院认为，债务人
东阳市加朗建材有限公司无财产可供分配，且财产不足以
清偿破产费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
三条第四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二十条之规定，
本院于2022年4月19日宣告东阳市加朗建材有限公司破
产并终结破产清算程序。 东阳市人民法院
(2022)浙0784民初507号

刘毅平、柯可爱:本院受理原告山东君毅食品有限公司
与被告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动履行告知书、缴款通知书、诉讼
费结算通知书，该判决书判决:一、由被告刘毅平、柯可爱于
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支付原告山东君毅食品有限公司货
款人民币55000元，并赔偿利息损失[利息损失自2022年1
月24日起至实际付款之日止，以货款55000元为基数按全
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的1.5倍计算];二、驳回原告山东君毅食品有限公司
的其他诉讼请求。如被告刘毅平、柯可爱未按本判决确定
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案件受理费1176元，公告费650元，合计1826元，
由被告刘毅平、柯可爱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自公
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达。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2)浙0784民初813号

缙云县金果休闲用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刘远与
被告缙云县金果休闲用品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784民初813
号民事判决书，请你自公告之日起三十日内来永康市人民
法院民二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
民法院。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1)浙0784民初7744号

何勇：本院受理原告陆香飞与被告何勇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送
达本院(2021)浙0784民初7744号民事判决书。由被告何
勇归还原告陆香飞借款本金30000元，并赔偿利息损失(利
息损失从2021年12月6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
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款清之日止)。款
限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履行完毕。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
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本案受理费275元(已减半收取)，由被告何勇负担。请
你自公告之日起三十日内来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立案
庭205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十五天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2)浙0726民初36号

浦江汇淼服饰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胡春生与
你之间的加工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2)浙0726民初36号民事判决书。主文如下:
限被告浦江汇淼服饰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支付原告胡春生加工款27770元;自公告之日起3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2)浙0726民初1075号

张林松:本院受理的原告洪丽萍与被告张林松之间的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证据副本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十五日和三十日内。定于
2022年7月4日上午10:10在浦江县人民法院信访速裁庭
(浦江县人民东路38号信
访局二楼208)公开开庭
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2)浙0726民初1158号

吴松松:本院受理的原告黄青松与被告吴松松之间的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证据副本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十五日和三十日内。定于
2022年7月4日上午9:00在浦江县人民法院信访速裁庭
(浦江县人民东路38号信访局二楼208)公开开庭进行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2)浙0726民初1168号

林登斌:本院受理的原告黄青松与被告林登斌之间的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证据副本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十五日和三十日内。定于
2022年7月4日上午9:30在浦江县人民法院信访速裁庭
(浦江县人民东路38号信访局二楼208)公开开庭进行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1)浙0726民初5367号

黄兰仙:本院受理的原告符忠平与你之间的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
0726民初5367号民事判决书。主文如下:限被告黄兰仙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符忠平货款27800元;
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1)浙0726民初4852号

张志恒、张丽燕: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康达汽车工贸有限
公司诉被告张志恒、张丽燕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浙0726民
初485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由被告张志恒、张丽燕
归还原告浙江康达汽车工贸有限公司代偿款人民币
58266.61元，并支付利息损失(以58266.61元为基数，支付
自2016年6月24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利息，2019年8
月19日之前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基准利率计
付，2019年8月20日之后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
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
清;二、驳回原告浙江康达汽车工贸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
求。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2）浙0802民初1109号
沈彦磊：本院受理原告卢水凤与被告沈彦磊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材料、应
诉与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22年7月7
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十七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2）浙0803民初517号

浙江御品香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张巨林：本院受理原
告汪吉祥诉你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本案定于
2022年7月12日上午09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1102破7号

本院依据叶少龙的申请于2022年1月21日裁定受理
浙江巨力机械配件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22年3
月11日指定浙江博翔律师事务所为浙江巨力机械配件有
限公司管理人。浙江巨力机械配件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
在2022年5月9日前向管理人(通讯地址:浙江省丽水市莲
都区绿谷信息产业园山山梦想城B座七楼;邮政编码:
323000;联系人:1、应相业，联系电话:15857832844;2、沈
梦婷，联系电话:15268766907)申报债权，书面说明债权数
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
料。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
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要承担为审查和确
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浙江
巨力机械配件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
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22年5月19日9时在本院第十七号审
判庭召开浙江巨力机械配件有限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
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为债权人会议的成员，有权参
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
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如委
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
身份证件,委托代理人为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
派函。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
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
托代理人身份证件，委托代理人为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
事务所的指派函。 丽水市莲都区人民法院

本院将于2022年5月10日10时起至2022年5月11日
10时止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进行公开拍卖活动。

拍卖标的物基本情况：“浙岭渔27811”船，船籍港：温
岭；船舶种类：国内捕捞船; 主作业方式：单船；总长：46.50
米；船长：38.80 米；型宽：7.20 米；型深：3.70 米；总吨位：
218；净吨位：76；建造完工日期：2010年09月08日；船舶建
造厂：温岭市船舶修造实业有限公司。现停泊于浙江省温
岭市松门镇龙门港闸门内。

拍卖公告、拍卖须知参见淘宝网本院拍卖平台。
法院地址：宁波海事法院，宁波市鄞州区会展路 727

号。
法庭地址：宁波海事法院台州法庭，台州市椒江区天

和路95号天和大厦15楼。
承办法官：0576- 88556232（陈）
本院对外委托管理部门联系电话：0574-89285046（王）
本院监督电话：0574-89285050（王）

宁波海事法院
2022年4月26日

拍卖公告
本院将于2022年5月29日10时起至2022年5月30日

10时止在北京产权交易所司法拍卖网络平台，进行公开拍
卖活动。

拍卖标的：“浙普渔运48195”船；船籍港：普陀；船舶种
类：捕捞辅助船（收鲜船）；生产方式：渔获物运销船；总吨位：
190；净吨位：72；总长：43.00米；船长：36.80米；型宽：6.40米；
型深：3.20米；航行区域：近海航区。船舶建造厂：岱山县南
峰船舶修造厂；建造完工日期：2009年05月12日。该船目前
停泊在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区沈家门码头锚地。

与该船有关的海事债权，自本公告见报之日最后一日
起六十日内向本院自由贸易试验区海事法庭申请债权登

记，公告期间届满不登记的，视为放弃在本次拍卖船舶价
款中受偿的权利。

拍卖公告、拍卖须知参见北京产权交易所本院拍卖平台。
法院地址：宁波海事法院，宁波市鄞州区会展路727号。
法庭地址：宁波海事法院自由贸易试验区海事法庭，

舟山市定海临城新区定沈路305号。
承办法官：0580-2323976（李）
债权登记：0580-2323358（王）
本院对外委托管理部门联系电话：0574-89285046

（王）
本院监督电话：0574-89285050（王）

宁波海事法院
2022年4月26日

拍卖公告

微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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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诈民警接完诈骗电话
骗子称“求求你把我删了”

@中国警方在线
（公安部新闻中心，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官

方微博）

近日，湖北十堰，一女子来到东岳路

派出所，表示自己无意间点到一个链接，

随后一名自称某银行的工作人员来电，称

女子的银行卡被冻结，需要打款1万元解

冻，如果不打款，就报警并到法院起诉

她。女子十分害怕，赶到派出所咨询，民

警当即表示此为电信诈骗，并接过骗子打

来的电话，告知骗子自己是反诈民警。这

让骗子瞬间懵了，对方挂断电话后，发来

信息：“求求你把我删了。”

烟台病例系奥密克戎BA.2.3进化分支
系国内首次发现

@央视新闻
（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官方微博）

山东烟台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通报：4月24日0时至24时，烟台市新增感

染者36例，其中确诊病例2例、均为普通型，无症状感染者34例，均已转运至

定点医院。截至目前已完成4个区市共16例本土病例基因测序分析，为同一

条传播链，病例基因分型为奥密克戎BA.2.3进化分支，此前国内尚未发现该

毒株。

比大熊猫还珍稀，来看看美丽的绿孔雀

@人民日报
（《人民日报》法人微博）

日前，云南楚雄首次对

外发布一组摄于双柏县恐龙

河自然保护区内的绿孔雀

图。据悉，绿孔雀，种群数量

555—600只，属于国家一级

保护动物，作为中国唯一的

本土原生孔雀，其珍稀程度

远超大熊猫。云南楚雄是国

内绿孔雀主要保护地之一，

种群数量接近全国总数

50%。

大爷狂摇樱花树
园方：谢绝其入园

@北京青年报
（北京青年报官方微博）

4月25日，北京市玉渊潭公园官方

微博显示：针对有人在玉渊潭公园摇晃

樱花树一事，属地街道综合执法队（城管）对涉事人员孙某某予以行政处罚。公

园将根据相关规定，向文旅部门申报将此不文明游园行为者列入旅游不文明行

为记录，谢绝其进入玉渊潭公园。

4月24日，玉渊潭樱花观赏季正值晚樱怒放，一名大爷拼命摇晃樱花树打

造花瓣雨。目击者表示，大爷的出格行为游客不敢贸然劝阻，时间太早现场也

未见工作人员，看着现场满地花瓣十分惋惜。


